宝山区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
（草案）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聚焦重点产业，聚集要素资源，培育发展新动能，根据《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山区加快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通知》（宝府规〔2024〕4号）《上海市现代设施农业专项规划（2024-2035年）》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政策。

第二条 资金来源
区财政根据年度预算，每年安排专项扶持资金不低于700万元；镇财政按不同类型项目比例配套。根据专项资金年度执行情况，可适当调整下年度预算额度。
第三条 扶持领域和对象

重点扶持领域：重点支持种源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数智农业、科创农业以及以农业为依托的康养、文旅、体育、研学教育、宠物等符合宝山产业发展导向的一三产融合项目。

重点扶持对象：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在宝山区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宝山农业产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配套支持国家和上海市立项建设的重要项目及特定事项。对有管理人员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的，优先扶持。
第四条 支持内容、方式和额度
1.主体培育补贴。在区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且运行良好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根据评审会考核结果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奖补，分两年给付。对初次获得区、市、国家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称号的，一次性给付5万元、10万元、15万元奖补，分两年给付；对初次获得区、市、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称号的，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奖补，分两年给付。

2.种业主体补贴。对于新引进的种源企业或新建设的种业基地，一定期限内按主体当年种源生产及配套用地租金总额的80%给予补贴，累计补贴不超过30万元。

3.设施设备补贴。对达不到申报国家、市级扶持条件，因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确需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含配送车辆）项目，经评审后纳入区级补贴项目库，采用先批后建、先建后补模式进行奖补。验收通过后，由区、镇财政分别按项目总投资额（以支付凭证为准）的60%（区镇按8:2的比例配套）给予补贴，区镇两级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180万元。

4.农旅融合发展补贴。鼓励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休闲农业建设项目或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经评审后纳入区级补贴项目库，采用先批后建、先建后补模式进行奖补。验收通过后，由区、镇财政分别按项目总投资额（以支付凭证为准）的60%（区镇按8:2的比例配套）给予补贴，区镇两级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180万元。

5.数智创新补贴。鼓励农业经营主体结合区域特色农产品的生产、销售、体验等过程开发数智化应用场景，经评审后纳入区级补贴项目库，采用先批后建、先建后补模式进行奖补。验收通过后，由区、镇财政分别按项目总投资额（以支付凭证为准）的60%（区镇按8:2的比例配套）给予补贴，区镇两级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180万元。

6.品牌培育补贴。注册并在区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的涉农社会组织，稳定运行2年以上，对宝山农业产业发展作出一定贡献的，给予一次性补贴30万元。经授权使用“花果宝山”系列区域公用品牌并销售宝山区地产农产品或30%以上原料为宝山区地产农产品的加工产品的主体，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按年地产农产品销售金额或收购金额的1%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10万元，累计补贴不超过3年。鼓励企业或社会组织在宝山区域范围内开设“花果宝山”地产农产品线下销售专区，年销售额100万元以上，给予销售额3%的补贴，最高不超过10万元，累计补贴不超过3年。对承担打造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单位，完成品牌注册、稳定运行2年以上并吸纳一定数量（20家以上）品牌授权实体后给予一次性奖补10万元。
7.宣传推介补贴。经区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举办全区性的“花果宝山”系列区域公用品牌的展销、品鉴、评优活动的，按实际发生费用总额的80%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30万元。经区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组织开展的全区性农文旅推介、农业农村领域招商引资等活动，按实际费用给予全额补贴，最高不超过20万元。参加由市级农业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的市级、国家级、国际农产品展销活动，分别给予3000元、1万元、3万元奖补，单个主体每年补贴累计不超过5万元。
8.荣誉奖励。对当年度参加农产品品鉴评优、农家菜大擂台等活动，获得国家级奖项补贴5万元/个；市级金奖（或同等级别奖项）补贴3万元/个、银奖（或同等级别奖项）2万元/个、铜奖（或同等级别奖项）1万元/个、最受市民欢迎奖（或同等级别奖项）3000元/个，同一种类农产品同年度内多次获奖，只给予最高奖项奖补。当年度成功创建国家级、市级农业产业示范区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10万元、5万元。农文旅项目当年度成功获得国家级、市级奖项（或同级别推荐）的，分别给予农业经营主体一次性奖补5万元/各、1万元/个。获得市级及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10万元。
9.产学研奖补。对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建设涉农产学研示范基地，开展重点课题研究，进行新品种、新农艺、新技术等示范推广，引领宝山区都市农业发展，运行2年以上，经组委会考核达到预期目标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鼓励经营主体申报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成功立项且结题验收，研究成果对本办法重点扶持领域产业发展确有一定贡献的，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补。对农业类项目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30万元、25万元、20万元奖补；对农业类项目获得市级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20万元、15万元、10万元奖补。同一项目重复获奖的，只给予最高奖项奖补。
10.规划编制奖补。由区农业主管部门委托，编制区农业产业发展等规划的责任单位，根据具体编制内容给予一次性奖补，最高不超过60万元。

11.项目评审、咨询费用。由区农业主管部门委托，对财政资金参与投入或奖补的农业建设项目组织专家评审、验收及绩效评价的责任单位，根据委托情况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最高不超过40万元。
第五条 组织机构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农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项目管理，主要包括项目的信息发布、受理、申报、实施、监督和评估。由区农业农村委牵头成立组委会，对需进行论证、考核的项目进行论证考核。

第六条 申报和审批

实行属地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原则逐级申报。

1.区农业农村委每年3月份发布项目申报通知，9月份发布奖补资金申报通知。
2.符合条件的申报对象，根据扶持项目所需提供的材料要求，向所在镇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由各镇人民政府审核通过后统一向区农业农村委申报，各申报材料一式四份。

3.由区农业农村委牵头成立评审会对申报建设项目进行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择优确定支持项目，并经区农业农村委党组会审议通过后，按相关规定下达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第七条 申请提交的材料（暂未修改）

1.申请建设项目需提交《宝山区农业产业化建设项目补贴资金申请文本》，申请奖补资金需提交《宝山区农业产业化补贴资金申请表》。同时上报电子文档。

2.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3.主体培育补贴：需提供营业执照、联合体实体运作的相关证明材料；农业经营主体年报；认定“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文件等证明材料。

4.种业主体补贴：需提供生产及配套用地租赁合同、种源研发、培育、生产等的相关证明材料。

5.设施设备补贴、农旅融合发展补贴、数智创新补贴等建设项目类补贴：需提供经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无拖欠漏税证明，开户银行提供的企业资信证明；涉及生产性车间、仓库、场地等设施建设项目，需出具土地管理部门同意建造证明、项目立项批复、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项目审价报告等证明材料。

6.品牌培育补贴：需提供社会组织对宝山农业产业发展贡献的证明材料；地产农产品销售、采购凭证；销售专区点位照片、销售凭证等材料。

7.宣传推介补贴：需提供活动方案、总结、照片、审计报告；参展通知、回执、照片等证明材料。

8.荣誉奖励：需提供相关荣誉证书、文件等证明材料。

9.产学研奖补：需提供合作协议、成果、验收证书等证明材料。

10.人才引进补贴：需提供相关人员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劳动合同、薪资支付凭证等证明材料。

所需证明材料具体以当年度通知为准。
第八条 附则

本办法中奖补制项目的财政性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归建设单位所有，须切实用于农业产业发展，5年内不得变卖、转租、挪用。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30日后起实施，有效期至20XX年XX月XX日。《宝山区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宝农委规〔2023〕2号）同时废止。20XX年XX月XX日起符合奖补条件的项目或主体，参照本办法执行。

本办法由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解释。



